
 

 

 

 

关于开展 2025 年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 

公共管理案例征集活动的通知 

 

教指委〔2025〕4 号 

 

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教育大

会精神，服务教育强国战略，挖掘展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“富矿”，促进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学与

实践有机融合，提高案例教学质量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

展中心（以下简称学位中心）和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

育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教指委）决定开展 2025 年中国专业学

位案例中心公共管理案例征集活动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征集内容 

征集内容为可用于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文字教

学案例。 

二、征集范围 

（一）案例大赛参赛案例 

在第八届和第九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中排名前

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



—2— 
 

20%的参赛案例具备入库申请资格，在第四届至第七届中国研究

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中获得百强且尚未入库的参赛案例具备入

库申请资格。 

案例须根据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公共管理案例库标准进

行规范化处理，增加案例教学使用说明书，由第一作者提交到中

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。案例第一作者应为团队指导教师，多名指

导教师的队伍须协商确定一名教师作为第一作者，团队其他成员

可列为其他作者，案例作者一般不超过 5 人。 

（二）精品案例课堂所用案例 

2023 年全国公共管理“精品案例课堂”和“优质案例课堂”

项目选用的非案例库案例具备入库申请资格。 

（三）定向征集案例 

案例库面向指定范围教师征集非参赛案例。投稿教师及要求

如下： 

1. 第八届和第九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最佳指导

教师团队，每团队具备 1 篇入库案例申请资格，团队协商确定一

名教师作为第一作者； 

2.在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公共管理案例库中以第一作者

身份入库案例数量累计超过 10 篇的教师，具备 1 篇入库案例申

请资格； 

3.如兼具以上两个身份，或多次获评最佳指导教师，入库案

例申请资格数量可以叠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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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征集原则 

标准明确，科学公正，注重质量，宁缺毋滥。 

四、案例标准 

（一）案例知识产权清晰 

征集案例必须是没有正式发表的原创案例，案例开发者拥有

完整的知识产权；并同意在该案例著作权的有效期内，将其著作

权中的复制权、修改权、发表权、发行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、改

编权、汇编权和翻译权，由学位中心专有使用；并且授权学位中

心独家代理作者与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案例交换、购买、出版等

商务谈判、合作。作者有引用和复制该案例的权利及著作权法中

规定的署名权、修改权和改编权。 

（二）案例内容已获授权 

案例作者已与案例发生方就案例内容达成授权协议，不涉及

保密以及其它存在争议的内容。 

（三）案例适用课程明确 

投稿案例适用于公共管理的相关课程： 

其中，11 门核心课程包括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、公共管理、

公共政策分析、社会研究方法、政治学、公共经济学、宪法与行

政法、社会组织管理、公共伦理、电子政务、公文写作。 

非核心课程包括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、领导理论与实践、

社会保障、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、政府绩效管理、城市规划与管

理、组织行为学、公共组织管理、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、公共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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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与税收等，其他的可自行填写。

  （四）案例结构完整

  投稿案例应由案例正文和案例说明书两部分组成。此外还应

提供作者授权书（附件  1）及单位授权书（附件  2）等材料。如

因特殊原因无法提供单位授权书的，需提交情况说明并加盖作者

所在单位公章。具体参照《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案例收录规范》

（附件  3）。

（五）案例内容充实

案例内容应基于真实事件，有关信息和数据应真实、具体。

五、案例提交程序

（一）申请成为教师会员

  投稿作者须登陆“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”网站

（https://case.cdgdc.edu.cn），申请成为教师会员后上传案例。具

体操作流程参见网站注册页面。

（二）案例提交

  请投稿作者于  2025  年  6  月  30  日前将案例上传到“中国专业

学位案例中心”（因第九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比赛结

果尚未公布，相关获奖案例的投稿截止时间为  2025  年  7  月  31

日）。

（三）文本检查

  投稿作者成功上传案例后，教指委秘书处将检查案例是否规

范、完整并已作匿名处理。期间，请投稿作者及时登录系统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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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状态，若审核不通过，须根据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并于截止日

期前重新提交。 

（四）委员审议 

通过文本检查的案例将提交至教指委全体委员进行审议，通

过审议即为入库。 

（五）结果公示 

2025 年 10 月底前公示入库结果。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或个

人，如发现案例存在剽窃等问题，可以通过书面方式实名提出异

议。教指委对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信息予以保密。经过调查，

如确认存在严重问题，将取消该案例申请资格。 

公示结束后，教指委将正式公布入库案例名单。 

六、表彰奖励 

收录到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公共管理案例库的案例将供

全国公共管理专业相关教师查看使用。 

入库案例作者可登录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网站下载案例

入库证书。 

各单位入库案例的数量和质量将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公共管

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于  建 

联系方式： 010-62519150，mpa@mpa.or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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